对2009年6月份申请学位的学位论文
在答辩与定稿前存在学术失范行为的处理意见
1. 导师应对相关学生进行严肃批评，相关学生必须进行认真反省，作出书面检讨，并上交导师及研究生管理部门。
2. 相关学生除必须对被查出有学术失范现象的部分进行认真逐条改正外，还必须对论文的其余部分作认真彻底的检查，保证全篇学位论文不存在学术失范现象。修改后的学位论文将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重新进行检查，若仍然存在学术失范现象，将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3. 相关学生本次论文外送结果作废，重新补送，因此而产生的费用及时间代价由其本人承担。
4. 取消相关学生的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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